2023年第16屆IDBF世界龍舟錦標賽60+公開組22人級國家代表隊選拔賽
競賽規程
112年5月10日第9次選訓委員會通過
112年5月12日臺教授體字第1120018932號函備查
1、 宗旨：選拔優秀選手及教練參加第16屆 IDBF 世界龍舟錦標賽，爭取佳績。
2、 指導單位：教育部體育署
3、 主辦單位：中華民國龍舟協會
4、 比賽日期：112年5月13日（六）
5、 比賽地點：臺北市百齡橋龍舟碼頭
6、 比賽分組、級別、距離及開賽時間
	組別
	級別
	開賽時間/項目

	60+公開組
	22人級
	15：00 200公尺直道競速15：40 500公尺直道競速16：30 1000公尺直道競速


7、 參賽資格及相關規定：
（1） 參加選拔隊伍之教練與隊員必須具備中華民國國籍。
（2） 報名日期：即日起至5月12日16時止
（3） 報名組別與級別之年齡與性別之規定：
60+公開組22人級：選手無性別限制，年齡需達60歲的生日年，出生日期為民國52年12月31日(含)前出生者。
（4） 報名人數：22人級，每隊可報名領隊1、教練1、選手26人，共28人。
（5） 隊員只能選擇一個組、級別報名與參賽，不可跨組、跨級、跨隊參賽。
（6） 凡報名參加者，必須具備游泳能力，自行完成體格檢查，以適於參加龍舟競賽者為限，而代表每隊申請参加之負責人，須負責確保参加者符合此規定。
（7） 教練應持有有效期限內之甲級/A級教練證，請於報名時檢附影本，未檢附之隊伍恕不接受報名。
（8） 本活動為参賽選手投保公共意外責任保險（保險額度為每人身體傷亡新台幣300萬元、每一事故身體傷亡新台幣$1,500萬元、每一事故財務損失新台幣200萬元，保險期間內總保險金額為新台幣3,400萬元整），以保障參與者之權益。
（9） 參賽隊伍可以自備代表單位或隊伍旗幟及旗杆持用。
（10） 為維護場地清潔及減少使用瓶裝水，比賽期間飲用水請自備。
（11） 報名手續：即日起至5月12日止，請填妥活動報名表以電子郵件寄送本會，
聯絡人：潘小姐，電話：02-22198289、E-mail :ctdragonboat@gmail.com
8、 競賽制度及相關規定：
（1） 原則採預賽、複賽、半決賽、總決賽制（視報名隊數安排調整）。
（2） 報名隊數僅一隊時，進行一趟計時賽，報名隊伍為2~4隊（含）時直接進入該距離決選賽。
（3） 首輪賽事航道以抽籤決定，後續各場次落位以成績排位，分別為3、2、4、1。
（4） 採4個航道競速。
（5） 採行國際能舟聯合會(IDBF)最新規則執行。
（6） 一律採坐姿划船，舵手不可助划。
（7） 各隊出賽除鼓手、舵手必備外，槳手至多減員2員。
（8） 領隊及教練須於報名表之隊員欄登錄為隊員，才可以兼任選手出賽。
（9） 競賽器材：大會備有22人級龍舟及其他附屬器材，各隊應自備救生衣、划槳出賽，規格需符合 IDBF 規定。
（10） 對於競賽規則或賽程如有疑問需於第一場開賽1小時前時提出，競賽時應遵從競賽規則，未参加技術會議者不得有任何異議。
9、 錄取方式與員額：
1.錄取之冠軍隊伍之教練1名及選手26人入選為國家代表隊。
2.若該組別之報名隊伍僅一隊時，其選拔標準請參閱附件一。
10、 經費補助原則：自籌參賽
11、 遞補原則：
（1） 選手：如正取代表隊選手因故無法參賽，責成各隊教練自參加選拔賽之選手進行遞補，22人級至多遞補8名，並提報選訓委員會同意後送教育部體育署備查。
（2） 教練：如正取代表隊教練因故無法參賽，優先自本隊領隊或選手中符合資格者兼任或遞補，如無適當人選，再由本會推薦之，並提報選訓委員會同意遞補人選送教育部體育署備查。
12、 申訴：本次賽事採用國際龍舟聯合會最新規則辦理，對於選手資格之申訴必須於第一場開賽前12小時提出書面申請（含佐證資料），並繳交保證金新台幣5,000元，比賽過程之申訴需在比賽成績公告時間後15分鐘內檢具書面申請（含佐證資料），並繳交保證金新台幣5,000元，始受理並辦理相關程序，申訴成立保證金無息退回，申訴失敗保證金由大會沒入。
13、 大會聯絡：中華民國龍舟協會-潘小姐，電話：02-22198289
   E-mail :ctdragonboat@gmail.com
14、 第16屆IDBF世界龍舟錦標賽將於2023年8月於泰國舉行，若因疫情或其他因素導致賽事取消，原當選資格亦同時取消，將依主辦單位發佈競賽規程，重新辦理選拔。
15、 代表隊伍經本會選訓委員會通過後報教育部（體育署）備查。
16、 國家代表隊參加2023年第16屆IDBF世界龍舟錦標賽之成績若符合國光獎章獎勵辦法規定，依規定提報主關機關獎勵。
17、 本競賽暨選拔賽遭遇不當性騷擾申訴管道：請洽中華民國龍舟協會 潘小姐，電話：02-22198289     E-mail :ctdragonboat@gmail.com。
18、 運動禁藥管制注意事項及相關規定
（1） 選手注意事項
1、 任何參與國手選拔賽之選手均可能被抽測到藥檢。
2、 參與國手選拔賽之選手如因治療用途而必須使用禁用清單上之禁用物質或禁用方法時，須向財團法人中華運動禁藥防制基金會申請治療用途豁免。
（申請網址：https://www.antidoping. org. tw/tue/）
3、 本次賽事之治療用途豁免申請截止日期為112年4月13日(比賽開始日30日前)。
（3） 運動禁藥相關規定請参閱財團法人中華運動禁藥防制基金會官網「公告」，單項協會辦理國手選拔賽說明(https://www.antidoping. org. tw)。
（4） 禁用清單(網址:https://www.antidoping.org.tw/prohibited-list/)。
（5） 採樣流程(網址:https://www.antidoping.org.tw/testing-procedure/)。
19、 其他事項
（1） 如受本會、世界運動禁藥管制規範簽署單位（含國際奧會轄下各組織、國際單項運動總會、國家運動禁藥管制組織、國家奧會、國際綜合賽事主辦單位）及其他權管單位所為之禁賽處分者，於禁賽期間不得參與選拔、比賽等任何活動。
（2） 相關肖像及個人資料僅供主辦單位辦理本活動使用。
20、 本競賽規程經本會選訓委員會通過報教育部（體育署)備查後公告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一
2023 第16屆IDBF龍舟世界錦標賽選拔標準
	組別
	級別
	200公尺
	500公尺
	1000公尺

	壯年60+
公開
Senior C
open
	Standard boat 
22人級大龍
	1分3秒內
	2分45秒內
	5分10秒內



說明：
1.本表為僅乙隊報名時採用。
2.參賽隊伍需至少一項達標，始可組隊代表我國參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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